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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背景
建设江门人才岛是落实“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体制创新、是打造成为珠江西岸新增长极和沿海经济带上的江海门户的重要载体。2016年12月8日，市第十三次党代会首次提出打造江门人才岛的理念，其后多次就人才岛建设发展进行安排部署。2019年1月10日，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再次提出，加快建设江门人才岛，打造立足珠西、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基地。
    二、政策依据
为加快江门人才岛建设发展，根据《关于征求〈各市（区）请求市委、市政府协调解决事项清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市委市政府拟出台支持人才岛建设发展的系列政策，形成“1+N”（即1个意见+N个配套政策）政策体系，并明确由市委政研室牵头制定《关于支持江门人才岛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
三、主要内容
（一）创新体制机制
1.组建江门人才岛人才集团，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服务人才”的原则，探索人才服务产业化、市场化道路。
2.支持人才岛试行“带方案出让地”制度，对带方案出让土地的项目不再进行设计方案审核。
3.积极探索人才岛开发新路径，支持引入“科技+人才+项目+产业”的战略投资运营商参与人才岛开发建设。
（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
1.打造高层次人才聚集区　在人才岛设立人才政策“特区”，凡在人才岛落地并创新创业的各类人才，人才政策扶持力度在市、蓬江区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入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人才工程并获资金扶持的，分别按照国家资助额1:2和省资助额1:1的比例给予资助。每引进一名博士后给予科研经费10万元，给予在站博士后最长2年每年20万元的生活补贴。对承诺在人才岛连续工作5年以上并购房的博士和出站博士后，分别给予20万元和30万元的购房补贴。打造柔性引才平台，对引进符合人才岛产业发展方向的“候鸟型”高层次人才，给予每人每年最高6万元补贴。
2.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江门人才岛院士之家和“候鸟”之家，给予每年不少于200万元运行经费资助，推动创建省级人才驿站。
（三）促进现代产业集聚
1.发展加大办公场地奖补，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平台等项目在人才岛新建厂房、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给予补贴。对入驻人才岛投资额大、带动能力强、符合发展导向的产业项目实行“一企一策”的扶持政策，享受重大项目绿色通道服务。
2.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对初次或重新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补助标准分别提升至50万元和20万元。对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的创业园、创业带动就业基地和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分别给予300万元、150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资助和连续三年的每年200万元、100万元的运营补贴。带产业项目落户人才岛的创新创业团队，给予最高2000万元资助。
（四）强化要素保障
1.加大土地收入支持力度，自2019年起10年内，蓬江区将人才岛的土地出让收入扣除成本后统筹安排用于人才岛建设。
2.连续10年，市本级每年安排1亿元给蓬江区，专项用于人才岛基础设施建设、引进重大项目、扶持产业发展、集聚高层次人才、科技创新等方面。
3.单列人才岛建设用地年度出让指标，从2019年起连续10年，市每年安排商住用地出让计划指标不少于150亩。
4.从2019年起8年内，将人才岛税收收入和随税附征的非税收入按市本级实际分享的增量50%安排给蓬江区，将人才岛范围内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增量前3年按全额、后5年按70%安排给蓬江区用于人才岛建设。

